涞源县行政审批局

2023年度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根据财政局印发的《涞源县财政局关于做好2023年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涞财绩【2024】1号)文件要求，开展2023年度本单位预算项目自评工作。报告如下:

一、组织开展情况

我局高度重视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及时召开会议对此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成立分管领导任组长，办公室主任、会计、出纳等为成员的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评价领导小组。对财务日常管理使用资金流程，单据的真实性、合理性和全面性，财务账簿的及时性、规范性进行自查自评。
2023年度我局项目预算及资金分配拨付情况：预算资金90.03万(其中行政审批局网络运行及保洁费8.48万元，交易中心运转经费28.97万元，行政审批局技术服务项目评审费20万元，行政审批局为企业“印章刻制”服务项目29.58万元)。

通过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促进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水平的提升，强化部门支出责任，规范资金管理行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保障部门更好地履行职责，促进政务服务事业的发展。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2023年，我局已全部完成项目预算资金90.03万(其中行政审批局网络运行及保洁费8.48万元，交易中心运转经费31.97万元，行政审批局技术服务项目评审费20万元，行政审批局为企业“印章刻制”服务项目29.58万元)的绩效目标，完成及时，效果显著，服务对象满意度高。1、严格按照整体目标管理使用资金，确保资金使用合规性。2、及时支付经费，确保全局公务运转。3、以节约为原则，规范资金使用范围及金额。4、推进公共资源阳光交易，推进公共资源交易体系建设，确保招标采购的整个操作过程在制度框架下规范运转。5、不断总结工作经验和亮点，多渠道、多方式加大对政务服务工作的宣传推介力度，营造优化营商环境良好氛围，促进全县经济发展。6、按照规范化、标准的要求，不断完善服务平台的服务功能，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中心窗口设置。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我局通过绩效自评结果对比倒查全面总结的年初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绩效目标的设定清晰准确，绩效指标全面完整、科学合理，绩效标准恰当适宜、易于评价。建设制度科学完善，服务热情周到、办事高效快捷的政务服务平台；建设运行了公共资源电子交易平台；提高行政效能和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为全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良好的政务服务环境。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按照工作要求,我局会继续加强对项目预算资金管理使用实行跟踪督导。一是严格遵守国家财务管理办法以及项目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严禁违规操作。二是实行调度制度，积极与县财政局等单位沟通协调，及时解决在资金使用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三是确保资金使用效益，紧密结合机关实际，采购务实管用的产品，避免闲置，杜绝资金浪费。

绩效结果应用，既是开展绩效评价工作的基本前提，又是加强财政支出管理、增强资金绩效理念、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资金管理水平、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手段。为使绩效评价结果得到合理应用，将此次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以后年度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对指标完成好的工作要在下一年度继续巩固和加强，为未完成的指标要深入剖析原因，找出症结，在以后工作中完善改进。利用绩效自评结果，促进单位增强责任和效益观念，提高财政资金支出决策水平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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